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

上市公司名称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大街东首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金正大

股票代码

:00247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DEG

–

Deutsche Investitions - und

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mbH)

住 所

:

德国科隆

通讯地址

:Kǎmmergasse 22, 50676 Cologne, Germany

联系电话

:+49 221 4986 1290

签署日期

: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声 明

(

一

)

本报告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

简称

“《

准则

15

号

》”

)

及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编写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和

《

准则

15

号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

(

四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

少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进行的

。

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国有股份的转让

。 《

股份转让协议

》

规定

,

相关股份交割的条件

是

:(i)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

(

如适用

);(ii)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

文件

;(iii)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

(

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

以及

(iv)

协议双方分

别向对方交付相关能够使对方合理满意的适当授权证明

。

(

六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人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金正大

／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本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

协议股份 指

受让人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收购出让方持有的金正

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

（

占金正大总股数的

１０．７１％

）。

根据上下文含义

，

协议股份还可指上述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的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转让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的协议股份的行为或事项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DEG - Deutsche Investitions - und

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mbH)

2.

注册地址

:K?mmergasse 22, 50676 Cologne, Germany

3.

执行董事会成员

:Dr Bornmann Michael

、

Kreutz Philipp

和

Wenn Bruno

4.

注册资本

:750,000,000

欧元

5.

公司号码

:HRB 1005

6.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主要经营范围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

,

通过获得相关企业股份并向相关企业提供类

似投资的长期贷款

,

承担保证和担保

,

授予及执行信托

,

在特殊情况下提供补贴或提供咨询等方式

,

推动与发

展中国家

、

中欧和东欧国家及新兴独立国家和股东确定的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合作

8.

注册期限

:

于

1962

年

9

月

14

日成立

,

法律上未限定经营期限

9.

股东名称和股权结构

: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

持股

100%

10.

通讯地址

:K mmergasse 22, 50676 Cologne, Germany

11.

电话

:+49 221 4986 1290

二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居住国

Ｄｒ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Ｋｒｅｕｔｚ Ｐｈｉｌｉｐｐ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Ｗｅｎｎ Ｂｒｕｎｏ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

情况

根据本报告书的要求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地法律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５％

或以上

）

上市地点

Ａａａｒｖｅｅ Ｄｅｎｉ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Ｌｔｄ． １４．３８％

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Ｇｒｕｐａ ｄ．ｄ． ８．４９％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证券交易所

Ｐ．Ｔ． Ａｒｐｅｎｉ Ｐｒａｔａｍａ Ｏｃｅａｎ Ｌｉｎｅ

Ｔｂｋ．

８．６７％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证券交易所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ｍ

（

Ｉｎｄｉａ

）

Ｌｔｄ． １１．９１％

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

Ｋｏｍｅｒｃｉｊａｌｎａ Ｂａｎｋａ ａｄ Ｂｅｏｇｒａｄ ５．５７％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Ｐｅｎｇｕｅｎ Ｇｉｄａ Ｓａｎａｙｉ Ａ．Ｓ． １２．７４％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

,

并开展双方的战略合作

。

此次减持目的是认为该股份目前

已达到了投资预期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在未来

12

个月中增持金正大的股份的任何确定计划

、

协议或安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正大的股份

75,000,000

股

,

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10.71%

。

2.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金正大的法人股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2

年

4

月

11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

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协议当事人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

协议当事人为

股份转让方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人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

二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比例

、

股份性质及股份性质变动情况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约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金正大

75,000,000

股自由流通的法人股转让

给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

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10.71%

。

(

三

)

股份转让的对价及付款安排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约定

,

本次股份的转让的总价格为人民币

8.2950

亿元

,

即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06

元

;

在双方共同认可的银行监管账户开立后

3

个工作日内

,

受让人将人民币

1

亿元支付至银行监管账户

,

并在

《

股份转让协议

》

所列交割条件全部确认后的

1

个工作日内

(

且在过户完成前

),

将购买价格的剩余款项

(

即人民币

7.2950

亿元

)

足额支付至监管账户

,

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款

。

购买价格将在过户完成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

(

四

)

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

《

股份转让协议

》

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

。

(

五

)

交割条件

1

、

双方应共同完成的交割条件

:

(a)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

(

如适用

);

(b)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

;

以及

(c)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

(

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

。

2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交割条件

:

受让人授权书

:

任何授权受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受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

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受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

3

、

受让人的交割条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书

:

任何授权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协议和由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

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受让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信息披露义务人签

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

三

、

交易状态

《

股份转让协议

》

项下交易待取得本报告中注明的有关部门批准

,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还未取得该等批准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其他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可以自由流通

,

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被质押

、

冻结等

。

《

股份转让协议

》

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本次权益变动达成的全部协议

,

不存在其它补充协议

、

合同或安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协议股份的表决权行使不存在其它特殊安排

、

就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它安排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买卖金正大的

股票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也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

二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三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复印件

。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

1.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深圳证券交易所

声 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

,

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

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DEG� -� Deutsche� Investitions� -� und� 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mbH)

授权代表:Guido� Reckmann

签字:

日期:2012年4月12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 本 情 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

大街东首

股票简称 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德国科隆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７１％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 １０．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其附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DEG� -� Deutsche� Investitions� -� und� 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mbH)

授权代表:Guido� Reckmann

签字:

日期:2012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17� � �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2012-016

债券代码:126007� � � �债券简称:07日照债

债券代码:122121� � � �债券简称:11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发行数量

：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价格

：

４．２７

元

／

股

３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３

，

１１４

，

３７９ ３６

２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３６

３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３６

４

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３６

５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３８２

，

８５８ ３６

６

河南济源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

，

３５３

，

１４３ ３６

４

、

预计上市时间

：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本次向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

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如遇非交易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５

、

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作为对价用于收购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日照港集团

”、“

集

团

”）

持有的日照港裕廊码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裕廊公司

”）

７０％

的股权

、

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外理公司

”）

８４％

的股权

、

集团拖轮业务及相关资产

；

集团全资子公司

———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岚山港务

”）

拥有的岚山港区

４＃

、

９＃

泊位及拖轮业务相关资产

；

日照昱桥铁矿石装卸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昱桥公司

”）

钢企股东

1

持有的昱桥公司合计

２３．８１％

的股权

。

（

1

指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钢集团

"

）、

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鑫钢铁

"

）、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邯钢集团

"

）、

河南济源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济源钢铁

"

）

的统称

。 ）

上述资产

／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４０４Ａ３２

号

）。

一、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

２

、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无条件审核

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申请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中国证监会以

《

关于核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９６

号

），

核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发行方式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

２

、

股票类型和面值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日照港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

、

昱桥公司钢企股东

。

日照港集团

以其持有的裕廊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外理公司

８４％

的股权

、

集团拖轮业务及相关资产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

股份

；

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以其拥有的岚山港区

４＃

、

９＃

泊位及拖轮业务相关资产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

的股份

；

昱桥公司钢企股东以其持有的昱桥公司合计

２３．８１％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

其中

，

山

钢集团以其持有的昱桥公司

１０．４７％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

海鑫钢铁以其持有的昱桥公司

６．６７％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

邯钢集团以其持有的昱桥公司

４．７６％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

行的股份

；

济源钢铁以其持有的昱桥公司

１．９１％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４

、

发行数量

：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股

，

其中

日照港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合计认购

３５３

，

１０７

，

９３８

股

，

其中

：

日照港集团认购

２７３

，

１１４

，

３７９

股

，

岚山港务认购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股

；

昱桥公司钢企股东合计认购

９１

，

９１４

，

２９０

股

，

其中

：

山钢集团认购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股

，

海鑫钢铁认购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股

，

邯钢集团认购

１８

，

３８２

，

８５８

股

，

济源钢铁认购

７

，

３５３

，

１４３

股

。

５

、

发行价格

：

４．２７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本

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

不含定价基准日

）

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股票交

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即

４．２７

元

／

股

。

６

、

锁定期安排

日照港集团

、

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及昱桥公司钢企股东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本公司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或经由有权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情况除

外

）。

７

、

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作为对价用于收购日照港集团持有的裕廊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外理公司

８４％

的股权

、

集团拖轮业务及相关资产

；

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拥有的岚山港区

４＃

、

９＃

泊位及拖轮业务相

关资产

；

昱桥公司钢企股东持有的昱桥公司合计

２３．８１％

的股权

。

本次发行不涉及募集现金

。

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本次发行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

并出具了

《

验资报

告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４０４Ａ３２

号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裕廊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外理公司

８４％

的股权

、

昱桥公司

２３．８１％

的股权已在日照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

上述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

；

集团拖轮业务及相关资产

、

岚

山港区

４＃

、

９＃

泊位及拖轮业务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手续

，

该等资产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本公司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出资到位情况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４０４Ａ３２

号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资产过户情况出具了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

（

五

）

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日照

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

求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

发行对象

、

募集资金投向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发行对象的选择及定价符合公平

、

公正原则

，

符合发行人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

２

、

公司律师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认为

：“

本次发行对象为依照有关法律设立的主体

，

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

。

本次

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

，

且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

管理办法

》、《

实施

细则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

二

、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股

，

具体结果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日照港集团

２７３

，

１１４

，

３７９ ３６

２

岚山港务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３６

３

山钢集团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３６

４

海鑫钢铁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３６

５

邯钢集团

１８

，

３８２

，

８５８ ３６

６

济源钢铁

７

，

３５３

，

１４３ ３６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本次向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

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如遇非交易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

二

）

发行对象情况

１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１

）

日照港集团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杜传志

注册资本

：

３６

亿元

注册地址

：

山东省日照市黄海一路

主要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

；

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

驳运

、

仓储经

营

，

集装箱堆放

、

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

；

港口机械及设备租赁

、

维修经营

；

港口旅

客运输服务经营

；

港口拖轮经营

（

以上范围凭有效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港口建设

；

船舶引

领

；

船舶设备

、

铁路机械及设备维修

；

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

；

物资

、

设备

（

不含国家禁止和专营专控许可经

营项目

）

购销

；

水泥粉磨加工

、

水泥制品生产

、

销售

（

仅限分支港口粉磨站经营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的

，

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

）

（

２

）

日照港集团全资子公司

———

岚山港务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尚金瑞

注册资本

：

２．３

亿元

注册地址

：

日照市岚山

主要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包括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

，

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

驳运

、

仓储

经营

：

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

港区内从事货物仓储

，

港口拖轮经营

，

港口机械

、

设施

、

设备租赁维修经营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经营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无有效许可不得经

营

）；

一般经营项目包括港口货物中转

、

装卸

、

搬运

、

仓储

；

船舶

、

港口机械设备维修

；

船舶引领

、

拖带

（

经营范

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

３

）

山钢集团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邹仲琛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亿元

注册地址

：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西

主要经营范围

：

黑色金属冶炼

、

压延

、

加工

；

生铁

、

钢锭

、

钢坯

、

钢材

、

球团

、

焦炭及焦化产品

、

炼钢副产

品

、

建筑材料

、

水泥及制品

、

水渣

、

铸锻件

、

铸铁件

、

标准件

、

铝合金

、

保温材料

、

耐火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

销

售

；

机电设备制造

，

机械加工

；

建筑安装

；

集团所属企业生产产品和所属设备

、

原料经营及进出口

（

涉及经营

许可制度的凭证经营

）；

冶金废渣

、

废气综合利用

；

工程设计及工程承包

；

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房屋设备租赁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服务

（

４

）

海鑫钢铁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兆会

注册资本

：

１３５

，

３６８．８７

万元

注册地址

：

山西省闻喜县东镇

主要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炼铁

、

炼钢

、

轧钢

、

炼焦

；

一般经营项目

：

生铁

、

钢锭

、

钢坯

、

钢材

、

废钢

、

铁

合金

、

有色金属

、

耐火材料的购销

；

采矿

、

选矿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

５

）

邯钢集团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贵阳

注册资本

：

２５

亿元

注册地址

：

邯郸市复兴路

２３２

号

主要经营范围

：

黑色金属冶炼

；

钢坯

、

铁道用钢材

、

大型型钢

、

中小型型钢

、

棒材

、

线材

（

盘条

）、

特厚板

、

厚钢板

、

中板

、

热轧薄板

、

冷轧薄板

、

中厚宽钢带

、

热轧薄宽钢带

、

冷轧薄宽钢带

、

热轧窄钢带

、

冷轧窄钢带

、

镀层板带

、

涂层板带

、

电工钢板带

、

无缝钢管

、

焊接钢管

、

钢筋

、

其他钢材

；

机械备件加工

、

铁路货运

（

不含危

险化学品

）、

环保和三废开发

；

塑钢

、

耐火材料制造

；

冶金钢铁及民用工程设计

、

承包境外冶金工程勘探

、

咨

询

、

设计

、

监理

；

工程测量

、

晒图

（

按资质证核准经营

）；

绿化

；

五金

、

建材

、

百货销售

；

本厂产品出口及本厂所

需设备

、

原料进出口业务

、

设备

、

材料出口

、

技术咨询服务

、

本企业房屋租赁

；

焦炭及副产品

（

含硫酸铵

）

制

造

；

氢气

、

氧气

、

氮气

、

氩气

、

煤气

、

煤焦油

、

粗苯

（

混合物

）、

硫磺

、

液氧

、

液氮

、

液氩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

矿山开采及矿产品加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

以上需审批的审批后经营

）；

本企业设备租赁

；

以下限分支

经营

；

住宿

、

餐饮

；

食品销售

；

卷烟

、

雪茄烟的零售

；

文化艺术表演服务

；

劳务人员的派遣

（

６

）

济源钢铁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玉田

注册资本

：

１．７

亿元

注册地址

：

济源市天坛区

主要经营范围

：

生铁

、

铁坯

、

铁合金冶炼

；

钢材

、

铸铁型材

、

铁铸件加工销售

；

铁矿石开采

；

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

，

科研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矿产品

、

矿渣

、

废钢

、

有色金属销售

；

工业氧气

、

氮气

、

液氧

、

液氮

、

液氩生产销售

；

医用氧

（

氧

、

液氧

）

销售

２

、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中

，

日照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发行前

，

日照港集团持有公司

９９０

，

６２５

，

７４４

股股

票

，

持股比例为

３７．６６％

；

岚山港务为日照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发行前

，

岚山港务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上

述两家发行对象为公司的关联方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日照港集团对公司的控股比例将增加至

４３．６９％

（

包括

通过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持有公司

２．６０％

的股份

），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此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上证公字

［

２０１１

］

５

号

，

该指引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起执行

）

的相关规定

，

由于山钢集团于本次发行前持有控股公司子公司昱桥公司

１０．４７％

的股权

，

因此

，

山钢集团亦为公司的关联方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根据相关规定

，

山钢集团将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

除此之外

，

其他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业务联系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之间存在港口作业服务

、

工程施工

、

设备安装

、

购买商

品

、

土地使用权

、

港务设施及办公场所租赁

、

综合服务等经常性关联交易

。

此外

，

由于本公司为昱桥公司钢

企股东提供铁矿石的装卸

、

堆存等港口服务

，

本公司与各昱桥公司钢企股东之间存在向其提供港口作业服

务方面的日常交易

。

有关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年度财务报告

。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的约定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

，

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

、

合理

，

并给予充分

、

及时的披露

。

三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日照港集团

，

持有本公司

３７．６６％

的股权

；

本次发行后

，

日照港集团对

公司的控股比例将增加至

４３．６９％

（

包括通过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山港务持有公司

２．６０％

的股份

），

仍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

。

本次发行前后

，

本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

１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日照港集团

９９０

，

６２５

，

７４４ ３７．６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５１４

，

８００ ７．０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８００．００

万股

３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

１９９

，

２００ ２．７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２

，

３１４

，

５５７ ２．３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

７９６

，

１１３ １．８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８８７．８６

万股

８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４６０

，

３９０ １．１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根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情况进行模拟测算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日照港集团

１

，

２６３

，

７４０

，

１２３ ４１．０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

，

３１１．４３７９

万股

２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５１４

，

８００ ６．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８００．００

万股

３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岚山港务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２．６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

１９９

，

２００ ２．３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２

，

３１４

，

５５７ ２．０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

７９６

，

１１３ １．５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８８７．８６

万股

９

山钢集团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１．３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根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情况模拟测算

）：

单位

：

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一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２６５

，

１５３

，

０６０ － ２

，

２６５

，

１５３

，

０６０

二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５

，

４７８

，

６００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８１０

，

５００

，

８２８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６

，

４７８

，

６００ ４１１

，

９３３

，

０８４ ７３８

，

４１１

，

６８４

２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８９

，

１４４ ７２

，

０８９

，

１４４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８９

，

１４４ ７２

，

０８９

，

１４４

合计

２

，

６３０

，

６３１

，

６６０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３

，

０７５

，

６５３

，

８８８

注

：

根据日照港集团出具的承诺

，

日照港集团于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

９９０

，

６２５

，

７４４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委托和

／

或信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

（

法

律

、

法规另有规定或经由有权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情况除外

）。

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

力

；

本公司收入规模

、

盈利能力将有较大提升

，

竞争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出现负债

比例过低或过高

、

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即期现金流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本次

发行完成后

，

收入规模的提升

、

各业务的协同发展将为本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稳步增长奠定基础

。

本次非

公开发行符合本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

将进一步增强本公司的规模实力和盈利能力

，

提升核心业务竞

争能力

，

促进本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

（

二

）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

，

本公司严格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

本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规范运作

，

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本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因此

，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无重大不利影响

。

（

三

）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的业务结构更加完善

，

业务布局更加合理

。

横向来看

，

本公司收购日照

港集团的粮食

、

木材等货种

，

丰富了本公司的业务品种

，

本公司将成为日照港干散货码头业务的统一经营

平台

；

纵向来看

，

本公司收购日照港集团的拖轮

、

理货业务

，

产业链条更加完善

，

增强了港口核心主业的竞

争实力

。

此外

，

本次发行将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公司码头泊位能力不足的现状

，

公司将通过加强经营管理

、

优

化内部资源配置

、

降低内部消耗

，

提升总体运营效率

。

（

四

）

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１

、

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

，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港口作业服务

、

工程施工

、

设备安装

、

购买商

品

、

土地使用权

、

港务设施及办公场所租赁

、

综合服务等经常性关联交易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日照港集团将不再从事干散货码头业务经营

，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之间港口作业方

面的关联交易将有效减少

；

同时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山钢集团将不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

本公司将不存在与

山钢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

此外

，

根据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

、

业务情况

，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将发生土地使用权租赁

、

接受综合服务等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

。

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日照港集团就减少及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

１

）

不会利用控股

股东地位

，

谋求在业务经营等方面给予日照港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 （

２

）

日照港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确实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日照港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

并遵循公

允

、

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公平操作

，

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 （

３

）

如违反上

述承诺

，

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失

，

由日照港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有关关联交易

协议的约定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

，

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

、

合理

，

并给予充分

、

及时的披露

。

２

、

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

，

日照港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要从事以散粮

、

木材

、

木片等货种为主的散杂货码头

业务

、

集装箱码头业务

、

原油及液化品码头业务

，

以及理货

、

拖轮等港口支持业务

；

而本公司主要从事以矿

石

、

煤炭

、

水泥

、

钢材等货种为主的大宗散货码头业务

，

以及通信

、

动力

、

机电安装等港口支持业务

。

本次发

行前

，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主要从事矿石

、

煤炭

、

水泥

、

钢材

、

散粮

、

木材

、

木片等散杂货的装卸

、

堆存等港

口业务

，

以及通信

、

动力

、

机电安装

、

理货

、

轮驳等港口支持业务

；

日照港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仅保留集

装箱码头业务

、

原油及液化品码头业务

，

以及物流与贸易业务

、

建筑安装业务

、

综合服务等非港口主业业

务

。

因此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的业务划分更加明晰

，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独立性进一步增

强

，

与日照港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六

、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公司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

樊海东

、

王超男

项目协办人

：

林宏金

项目组成员

：

卢戈

、

姜颖

、

孙长宇

、

彭传国

、

党超

、

马睿

、

赵凯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５５

（

二

）

公司律师

公司名称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陈晓伟

经办人员

：

郭彦

、

韩强

、

王磊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街

６

号中国检验检疫大厦

１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６１９７１５

、

５８６１９７１６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６１９７１９

（

三

）

年报审计机构

公司名称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徐华

经办人员

：

童登书

、

梁卫丽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

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５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１２０

（

四

）

拟收购资产审计机构

公司名称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 责 人

：

杨剑涛

经办人员

：

李荣坤

、

王卫国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

五

）

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名称

：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 责 人

：

曹宇

经办人员

：

申友良

、

姜夕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国兴大厦

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８３６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８３７

（

六

）

验资机构

公司名称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 责 人

：

杨剑涛

经办人员

：

李荣坤

、

王卫国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４０４Ａ３２

号

）；

２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

３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

４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

５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套发行申报材料

；

６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特此公告

。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4

月

14

日 星期六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

上市公司名称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大街东首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金正大

股票代码

:00247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

号

2

楼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

号

4

楼

联系电话

:021- 63333389

签署日期

: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声 明

(

一

)

本报告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编写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

四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进行的

。

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国有股份的转让

。《

股份转让协议

》

规定

,

相关股份交割的条件

是

:(1)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

(

如适用

);(ii)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

文件

;(iii)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

(

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

以及

(iv)

协议双方分

别向对方交付相关能够使对方合理满意的适当授权证明

。

(

六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第一节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出让人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金正大

／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本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

协议股份 指

受让人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收购出让方持有的金正

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流 通 股 股 份

（

占 金 正 大 总 数 的

１０．７１％

）。

根据上下文含义

，

协议股份还可指上述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的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转让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的协议股份的行为或事项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

号

2

楼

3.

法人代表姓名

:

李如成

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拾亿元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1008137

6.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7.

主要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经纪

),

服饰

,

皮革制品

、

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和销售

8.

营业期限

:

二

OO

七年四月二十日 至二

O

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9.

股东名称和股权结构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持股

10.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

号

4

楼

11.

电话

:021-63333389

二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

留权

李如成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宁波 否

蒋群 董事 中国 中国宁波 取得新西兰居留权

吴幼光 董事 中国 中国宁波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

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基于对金正大目前的投资价值判断而做出的商业行为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在未来

12

个月中增持金正大的股份的计划

、

协议或安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金正大的法人股

2.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金正大的股份

75,000,000

股

,

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10.71%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2

年

4

月

11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

主要内容如下

:

(

二

)

协议当事人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

协议当事人为

股份转让方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二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比例

、

股份性质及股份性质变动情况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约定

,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正大

75,000,000

股股份转让给信

息披露义务人

,

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10.71%

。

(

三

)

股份转让的对价及付款安排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约定

,

本次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950

亿元

;

在双方共同认可的银行监管账

户开立后

3

个工作日内

,

受让人将人民币

1

亿元支付至银行监管账户

,

并在

《

股份转让协议

》

所列交割条件全

部确认后的

1

个工作日内

(

且在过户完成前

),

将购买价格的剩余款项

(

即人民币

7.2950

亿元

)

足额支付至监管

账户

,

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款

。

(

四

)

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

《

股份转让协议

》

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

。

(

五

)

交割条件

1

双方应共同完成的交割条件

:

(a)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

(

如适用

);

(b)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

;

以及

(c)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

(

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

。

2

出让人的交割条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书

:

任何授权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协议和由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

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出让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信息披露义务人签

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

3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交割条件

:

出让人授权书

:

任何授权出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出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

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出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

三

、

交易状态

《

股份转让协议

》

项下交易待取得本报告中注明的有关部门批准

,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还未取得该等

批准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其他说明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

、

冻结等

。

《

股份转让协议

》

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就本次权益变动达成的全部协议

,

不存

在其它补充协议

、

合同或安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就协议股份的表决权行使不存

在其它特殊安排

、

就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它安排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买卖金正大的股票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也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文件复印件

;

二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三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复印件

。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

1.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深圳证券交易所

声 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

,

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

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2012年4月12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

大街东首

股票简称 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中国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

减少

□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附表

。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2012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2-017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ＤＥ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

以下简称

“

ＤＥＧ

”）

关于

《

股份

减持暨权益变动通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ＤＥＧ

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公司股东

ＤＥＧ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７

，

５００

万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７１％

，

转让给受让人雅戈尔

投资有限公司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ＤＥＧ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１．０６

元

／

股

７

，

５００ １０．７１

合 计

— —

７

，

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ＤＥＧ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０ 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３

、

本次减持所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尚需取得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的审批

；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ＤＥＧ

不再是公司的股东

；

５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山东金正大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２

、《

股份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